隆回县民政局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县民政局属县人民政府组成局，为正科级行政机关。内设8个股室：办公室，政工股，规划财务股，基层政权、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管理股（加挂区划地名股、行政审批服务股牌子），社会救助股，社会事务股，养老服务与儿童福利股，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股,下设5个二级单位: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副科)、隆回县革命老根据地发展指导中心(副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救助站、殡仪站。根据工作需要增设办事机构2个:婚姻登记中心、儿童福利院。主要负责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13大类民政业务工作,承担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流浪乞讨等困难群体生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和儿童关爱保障建设、维护“一老一小”合法权益,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及难点村治理,加强专项社会事务管理,着力推动民间组织、地名管理建设、福利彩票销售、婚姻登记管理、殡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民政财务、法治信访、网格化管理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设等任务。全局在职在岗干部职工69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事业编制57人,工勤人员1人。

（二）2024年的重点工作

1.强化民政队伍建设，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民政形象。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契机，全面强化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民政干部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大力提倡勇于吃苦，争创一流业绩的进取精神，时刻保持和树立民政部门的良好形象，深化“阳光民政”“五化民政”建设，严格各项业务工作的审核、审批程序，简化办事流程、方便群众办事。

2.贯彻省市县委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切实增强脱贫实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督促落实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3.抓好社会救助工作。扎实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全面落实乡镇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的精准度，畅通低保申请、监督渠道，重点解决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问题，全面建立对象精准、进出有序、规范有效的救助工作格局，全面提升低保规范化、动态化管理水平，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的工作目标。

4.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合资源，培养一到两家公建民营养老企业，推动农村养老机构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星级评定、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积极开展日间照料、医疗保健、老年文体等综合服务。积极探索养生养老与旅游、观光农业相结合的多元业态,支持医养结合老年公寓等公建民营模式经营。继续开展好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大检查工作，突出抓好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求各乡镇对敬老院、养老示范点、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机构加强平时预防和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为民政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5.抓好省市为民办实事民政项目和绩效考评工作，力争全县民政重点工作上新台阶。紧扣群众满意，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全县城乡低保对象、特困对象、生活临时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完成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

6.加大民政项目建设力度。坚持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加快完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配套设施，进一步对北山敬老院和10家在用敬老院、县殡仪馆进行升级改造，建设1至2个乡镇公益性公墓。充分利用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上门为养老服务对象免费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进一步夯实民政基础，推动民政事业跨越式发展。

7.做好社会事务和福利、社会组织、区划地名和界线管理等业务工作，推动民政工作全面发展。坚持党建引领，努力推动新时代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事业创新发展。积极稳步推进惠民、绿色、文明殡葬改革。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24299.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46.46万元；项目支出22753.13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为1285.9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941.9429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44.474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99.362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公务车运行、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及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县级专项资金情况

2024年共发放群众困难救助资金17235.52万元；
   农村低保提高到5400元/年，城市低保提高到700元/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7020元/年，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10920元/年，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提高到1150元/月，残疾人“两项补贴”均提高到90元/月。

全年，保障城市低保对象1139户1788人、农村低保对象16289户25368人；保障城市低保对象2.41万人次，发放1023.89万元；

保障农村低保对象30.79万人次，发放8240.79万元；

保障享受城乡低保的生活困难残疾对象104627人次，发放941.67万元。

保障一二级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对象159147人次，发放1432.68万元。

全年临时救助，共救助10107人次，发放1002.63万元。

保障农村困供养对象66111人次，发放4210.31万元；保障城市特困供养对象1410人次，发放130.75万元。

保障孤儿2139人次，发放246万元；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8376人次、发放747万元。办理收养登记11起；走访单亲困难家庭229人次，慰问款物6.8万元。

（三）“三公”经费情况

    一是因公出国（境）费用:2024单位没有因公出国（境）人员，也无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二是公务接待费：2024年我单位公务接待费3.6854万元。

全年共计支出“三公”经费3.6854万元，比去年减少0.0346万元。主要原因，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社会救助提标

做好重点民生实事工作，城乡低保和城乡特困供养对象救助标准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提高到5400元/年，城市低保提高到700元/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7020元/年，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10920元/年，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提高到1150元/月，残疾人“两项补贴”均提高到90元/月。
一是全面实行精准补差发放资金，单人保标准为农村200元/人·月、城市380元/人·月；整户保标准为农村200～450元/人·月、城市380元～700元/人·月。全年，保障城市低保对象1139户1788人、农村低保对象16289户25368人；保障城市低保对象2.41万人次，发放1023.89万元；保障农村低保对象30.79万人次，发放8240.79万元；保障享受城乡低保的生活困难残疾对象104627人次，发放941.67万元，保障一二级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对象159147人次，发放1432.68万元。二是动态管理。符合条件的对象及时纳入低保范围，及时将死亡及已不符合条件的对象清退。新增农村低保对象1046户2391人，新增城市低保对象36户86人；清退农村低保对象2195户3309人，清退城市低保对象343户603人。三是阳光救助。发挥临时救助“救急难”作用，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及时予以临时救助，共救助10107人次，发放1002.63万元。

2.关爱一老一小。抓好养老机构涉黑涉恶和非法集资的排查、防范工作，从严验收养老机构消防改造项目，促进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运营。全面推进困难家庭、低保失能老年人入住养老院、高龄老人补贴资金的发放保障和动态管理。强化儿童主任培训，进一步压实“四位一体”工作责任，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健全监护体系；引导公益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健康指导，为有心理困扰问题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3.推进慈社工作。积极宣传《慈善法》，传播慈善文化，激发慈善动力。严格慈善组织资格认定和备案管理，开展扶贫济困、爱心捐助等慈善活动。扩大民政领域社工总量，提升福彩销量。完成“关爱一老一小，福彩人送福”“公益福彩 你我同行”“福泽潇湘 传递温暖”“福彩春风行动慰问”4场公益宣传；新增福潮亭1个、福潮店5家，淘汰低产站点5家；开展福彩进社区、进企业、进高铁站、进景区、进夜市、进活动现场“6进”活动。
四、存在的问题

2024年度我局资金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预算安排经费不够精准，使一些费用明细项实际开支时存在超支或节余的问题，导致费用调剂使用金额较大。二是专项资金监管力度不够，没有制度出高质量的专项资金考核指标。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加强资金管理力度，科学编制预算，提高预算安排的准确性。

2、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部门绩效评价的管理制度。
3、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切实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附件：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名称
	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主管部门
	隆回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隆回县民政局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6.4
	86.4
	96.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付
	28.8
	28.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年完成288户困难家庭老人适老化改造
	实际完成324户，完成112.5%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适老化改造户数
	288户
	324户
	10
	10
	

	
	
	
	适老化改造乡镇
	6个乡镇
	7个乡镇
	10
	10
	

	
	
	质量指标
	适老化改造产品质量
	好
	好
	10
	10
	

	
	
	时效指标
	适老化改造在9月前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拨付金额用于适老化改造
	96.4
	96.4
	10
	10
	

	
	效益
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了人员增收和务工
	好
	好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老年人居家养老幸福指数
	好
	好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老年人适老化跟踪管理指标情况
	建立热线电话及时跟踪
	好
	10
	10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填表人：邓**               联系电话：139*******16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专项资金名称
	村（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心助餐点项目建设补贴

	
	

	主管部门
	隆回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隆回县民政局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万元
	21万元
	21万元
	10
	100%
	

	
	其中：当年财政拨付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年完成14个村（社区）养老活动中心助餐点项目建设补贴
	完成14个，完成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村（社区）养老活动中心助餐点个数
	14个
	14个
	10
	10
	

	
	
	质量指标
	村（社区）助餐点老人生活质量满意度
	好
	好
	10
	10
	

	
	
	
	老人们实现家门口文化活动和家门口助餐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到位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资金拨付金额
	21万元
	21万元
	10
	10
	

	
	效益
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老人们实现家门口用餐就餐减少安全风险
	好
	好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社会稳定提升老人幸福指数
	好
	好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老年人每年可以正常开展老年活动和实行助餐服务
	好
	好
	10
	10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0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填表人：邓**               联系电话：139*******16  

